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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实施了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对全体股东按 10：2比例派送红股，

另外以资本公积金每 10股转增 3股，合计为每 10股送、转 5股。总股本由之前

的 1,576,081,909 股增加至 2,364,122,864 股，特此进行公司外资批准证书的变

更。 

原来：     投资者名称                          出资额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104221.0909万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53387.10万股 

 

变更为：   投资者名称                          出资额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156331.6364万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80080.65万股 

 

如本议案获得通过，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变更公司外资批准

证书以及工商备案登记等有关手续。 

上述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须经 2016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实施。 

 

以上议案，请审议。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11月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需要，

公司对《公司章程》做出修订，有关《公司章程》的修改要点汇总如下：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五条 公司住所：上海市中山西

路 1515 号 11楼 

公司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西路

1515号 11楼 

第五条 公司住所：上海市中山西

路 1515号 12楼 

公司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西路

1515 号 22楼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76,081,909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364,122,864 元。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576,081,909股均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2,364,122,864 股均为普通股。 

第七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

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

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

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第七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

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

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

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

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

开披露。 

第一百九十二条 释义  

原条款不作变更。 

第一百九十二条 释义 

新增（三）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 

其它各条款序号依次变更。 

 

上述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须经 2016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实施。 

 

以上议案，请审议。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1月 

 

 

 

 

 

 

 

 

 

 

 

 

 

注：《公司章程》修改稿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